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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由信銘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 (1)條而作出。

根據聯交所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刊發的海外上市人上市制度的諮詢總結，上市規

則已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修訂，其規定（其中包括）上市發行人須採納一套

「核心水平」以保障股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藉此機會就上市規則的更

新及適用法律方面，更新本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

則」，連同本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統稱「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並作出若干內務

修訂。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將就本公司股東提呈一

項特別決議案以考慮及酌情批准建議採納該套新的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

細則，其涵蓋就達到下列目的而作出的修訂（其中包括）： (i)致令組織章程細則符

合上市規則的修訂及開曼群島的適用法律； (ii)致令因而作出的修訂符合組織章程

細則的修訂；及 (iii)作出若干其他內務修訂。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資

料以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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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

霍志德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許海鷹先生、歐志亮博士，太平紳士（澳洲）及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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